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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教体复〔2019〕41号                     签发：刘琴龙

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对县政协第十届三次会议第101号提案的

答　复
王月群委员：
    您提出的《进一步明确和理顺政府与民办学校权责关系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08年9月，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云南石金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幼儿教育集团办学协议书》。2010年10月，《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县教育局关于报审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合作办学协议有关事项的批复》（石政复[2010]108号）。为扶持民办学前教育，2009年县委编办按当时有关政策为石林县民族幼儿园核公办教师编制20人。数年来，石林县民办幼儿园、石林职中为石林教育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二、办理情况
按有关协议，我县自履行协议起，为合作校园一共提供148名公办教师工资。后因人事变动，石金幼儿园一直未达58人的协议数，也未按县直小学教职工平均工资福利足额核拨补助。经初步统计，至2016年以来，每年县人民政府为民办学校公办教师支付人员经费1500余万元。
目前，我县正拟定《石林彝族自治县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和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管细则》，待上级出文后，我县相应出台文件，以进一步规范我县合作办学，理顺政府与民办学校关系。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方面，今后在建立新的合作办学关系方面请法律顾问把好合作协议内容关，多征求意见建议，确保协议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各方权益。另一方面，切实加强民办教育管理，促进我县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感谢您们对石林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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